
「香港眾志」主席羅
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會」罪名成立，下
月中的判刑結果或會令
他喪失今年立法會選舉

提名資格。根據香港法例第542章的 《立
法會條例》，任何人若在提名當日或選
舉當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或被判刑後
未服刑，就會喪失獲提名為候選人或當
選為議員的資格。

刑期逾3個月罷黜議員
羅冠聰是次被定罪，將於8月中判刑。

根據香港法例第245章的《公安條例》，
羅冠聰是次罪名的主體控罪，即非法集
結，若循公訴程序定罪，最高可判監禁5
年；若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
3年。

如果羅冠聰最終被判監，或會影響其參
選資格。《立法會條例》列明，任何人在

香港或任何其他地方被判監禁而未服該刑
罰，又不獲赦免；又或者在提名當日或選
舉當日正因服刑而受監禁；又或者因任何
罪行而被判處為期逾3個月的監禁、不得
選擇以罰款代替的5年內，都會喪失獲提
名為候選人或當選為議員的資格。

不過，有法律界人士表示，其感化及社
會服務令報告將會有決定性的影響，故羅
冠聰會否被判監禁仍是疑問。

■記者甘瑜

羅冠聰失參選資格？

罪成候懲
黃之鋒黃之鋒 羅冠聰羅冠聰 周永康周永康
強闖政總 被控煽惑及參與非法集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前「學民思潮」召

集人、現「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及「香港眾

志」主席羅冠聰和前學聯秘書長周永康3人，2014年

9月26日非法「佔中」前夕發起所謂「重奪」政總外

公民廣場東翼前地行動，案件昨在東區裁判法院裁

決。裁判官指出，東翼前地屬特區政府物業，被劃為

不對外開放用地，市民沒有在此表達自由的「絕對權

利」，又批評他們的行為明顯擾亂秩序而存威嚇性，意

圖令第三者害怕行為破壞社會安寧，遂判羅冠聰一項

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黃之鋒及周永康則各一

項參與非法集會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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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引起爭議，
2014年9月22日學聯發起大專院校罷
課一周，聲稱要爭取「真普選」、廢
除立法會功能界別及撤回全國人大常
委會的「8．31」決定等。同年9月26

日，「學民思潮」響應大專生罷課，發起中學生罷課一
天，估計日間有1,500人參加。晚上10時半，示威者在
政府總部外罷課集會結束前，有逾50人闖入政府總部東
翼前地。時任「學民」召集人的黃之鋒在台上發言時突
然高呼「重奪公民廣場」，更和一批示威者突然爬上圍
欄衝入「公民廣場」。

衝擊現場 警拘3人
警方先後在廣場內及立法議員入口處施放胡椒噴霧，

抬走多名衝入「廣場」的示威者，包括被警方拘捕的黃
之鋒，留在廣場外的大台擔任主持的羅冠聰，及時任學
聯秘書長周永康等，掀起了非法「佔領」的序幕。警方
其後以「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及「參與非法集會」
等罪名起訴3人。 ■記者 杜法祖

衝擊「廣場」挑起「佔中」
�(�( *�*�

近年參與非法集會定罪案件
2014年6月13日反東北發展示威者以竹枝及鐵馬衝擊立法會大
樓，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和「土地正義聯盟」召集人何潔泓等人
非法集結罪成，各被判80小時至150小時社會服務令

2014年6月6日「熱血公民」黃洋達與支持者非法進入立法會大
堂，聲援反東北發展前期撥款示威，與職員及警員肢體碰撞，非
法集結罪成罰款5,000元

2013年11月24日「學民思潮」前召集人林朗彥及「學民」成
員李宗澤，趁特首梁振英出席施政報告諮詢會時示威，兩人承認
非法集結罪，各判80小時社服令

2013年7月1日自稱「港人自決藍色起義」組織兩名成員鍾健平
和陳梓進，及報稱「獨立音樂人」的黃俊玨，七一遊行期間衝擊
警方防線，非法集結罪成，各判80小時社會服務令

2013年1月1日「人民力量」立法會議員陳偉業2013年元旦遊
行後，號召群眾在中環多處「民主自遊行」，非法集結罪成罰款
6,000元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製表：杜法祖

法官判詞摘要
3名被告
■行為明顯擾亂秩序而存威嚇性，意圖令第三者害怕，行為破壞社會安寧

羅冠聰——「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成
■羅在台上呼籲時得知警方已介入，又稱現場有人受傷及黃之鋒被捕，其說話是
煽惑行為，有意圖煽惑在場者照他的說話行事，若在場者照做，那些人的行為會
構成擾亂秩序及帶有威嚇性的行為

黃之鋒——「參與非法集會」罪成；「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脫
■黃攀過廣場圍欄，明顯是不顧任何阻止仍會進入前地，份屬擾亂秩序行為，亦
令現場保安和警員害怕社會安寧受破壞
■黃首先呼籲、繼而衝入政總前地廣場時，確有可能「真誠相信」不會發生肢體
衝突，而控方未能達致毫無合理疑點

周永康——「參與非法集會」罪成
■周在行動後期攀過圍欄，既承認是效法其他人攀過圍欄，亦是在已發生混亂後
加入，份屬擾亂秩序行為，亦令現場保安和警員害怕社會安寧受破壞

資料來源：法庭 製表：記者 杜法祖

黃之鋒等3人其他違法案件（部分）

2014年11月25日 黃之鋒及學聯前副秘書長岑敖暉等30人，涉阻
撓警方於旺角亞皆老街執行「佔旺」禁制令，被控阻差辦公及刑事
藐視法庭罪，法庭頒令各人不得踏入旺角部分地區。高院其後駁回
眾被告要求撤銷藐視法庭指控的申請

2014年6月11日黃之鋒聯同立法會議員陳偉業、社民連副主席黃
浩銘、前學聯秘書長羅冠聰等人，在中聯辦門外焚燒「一國兩制」
白皮書，其間涉嫌阻差辦公被起訴，黃之鋒與羅冠聰今年6月經審訊
後同被判罪脫，其中黃卻被裁判官訓斥明知對方是警員身份，仍故
意作出不當行為

2015年1月16日黃之鋒、周庭、黎汶洛及林淳軒等人到警察總部
接受「預約拘捕」。其中黃之鋒因涉及召集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名被扣查近4小時，最後未有被起訴，
警方表示保留追究權利

2015年1月18日 周永康及岑敖暉等人被警方「預約拘捕」，指兩
人涉及前年非法「佔領」行動期間，疑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組織及
召集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以及煽動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3罪。
兩人拒絕保釋候查，最終無條件釋放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中心

黃之鋒被控兩項罪名，包括煽惑他
人參與非法集會和參與非法集

會；羅冠聰被控一項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會罪；周永康則被控一項參與非
法集會罪。

三人各判一項罪名成立
裁判官張天雁在裁決時指，《公安

條例》列明參與非法集會控罪元素，
必須包括集會為3人以上集結、行為擾
亂秩序而存威嚇性，以及有意圖導致
第三者害怕相關行為破壞社會安寧這3
項元素。至於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
會，就是包括鼓勵和說服他人。
3名被告作供時聲稱同意以非暴力
原則進入前地廣場，緊隨持證者進入
廣場，又聲言過往反國教等集會未受
過保安阻撓，預計今次不會有事。
裁判官認為，前地廣場興建圍欄
後，情況已有所不同，只有獲准許
人士及持證人士方可進入，故兩者
不能相提並論。
羅冠聰最後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
法集會罪成。張官解釋，羅當日在台
上嗌咪，呼籲聚集群眾「同我一齊衝
入公民廣場」、「包圍警方，圍堵政
總」，呼籲群眾透過手機發訊息叫人
加入，且明言警方已介入並對進入廣
場的群眾將進行實質阻撓，又稱現場
有人受傷、黃之鋒已被捕等，可見他
已預計警員和保安會用口頭勸喻以外
的方式阻止示威者，仍作出「重奪」
廣場呼籲，在場聚集人群數以千計。
羅冠聰的行為無疑是鼓勵、說服他人
參與非法集結，已完全符合擾亂公眾
秩序的定義。
針對同樣面對煽惑指控的黃之鋒，
張官認為黃雖有簡單呼籲公眾進入公
民廣場，但黃的位置不能看到廣場情
況，不排除他真的不知道或不能預計
保安會阻止，雙方會發生肢體衝突致
公眾秩序受干擾，故認為控方難以舉
證達毫無合理疑點，遂判他煽惑他人
參與非法集會罪名不成立。
就黃之鋒及周永康兩人的參與非
法集會指控，張天雁均判兩人罪
成，理由是當時黃及周不理會保安

和警員勸止，攀上公民廣場前地的
圍欄，並從3米高的圍欄跳下。
黃作供時亦坦言擔心此舉可能會

弄傷下面的警員，而周跳下時警長
亦有望向他並後退了幾步，張官因
此認為在場警員和保安確實害怕受
傷，兩人的行為明顯是擾亂秩序且
具有威嚇性，令社會安寧受破壞。

獲准保釋下月15日判刑
羅冠聰代表律師求情時稱，羅將出

選今屆立法會，一旦定罪判囚超過3個
月將無法出選，又透露其母患輕微抑
鬱，望法庭明白其行為「不屬一己私
利」，同時是一名「上進、對社會有
抱負」的年輕人，予以輕判。黃之鋒
律師則稱，被告年紀尚輕，涉案行為
不為自己，只針對當時社會爭議議
題。周永康律師則稱，周將到倫敦經
濟學院修讀社會學碩士，又計劃修畢
博士後才回港倡議政策，回饋社會。
裁判官指，會先行索取感化及社會

服務令報告，押後至8月15日正式判
刑，3人續准保釋候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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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公
安條例》訂
明：
(1)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
會議如信納基於香港或香港
境內任何地方出現特殊情
況，為防止有人嚴重擾亂公
安，可在指明的一段不超過
3個月時間，禁止舉行所有
或任何類別的公眾聚集。
(2)任何人(a)參與推動、指

導、組織或管理在違反本條
所指的禁止下舉行或擬在違
反本條所指的禁止下舉行的
公眾聚集；或(b)參與或參
加，或煽惑他人參與或參加
該公眾聚集，即屬犯罪，一
經定罪，可處第 2 級罰款
（現時為5,000元）及監禁3
年。 ■記者 杜法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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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之鋒攀爬圍欄黃之鋒攀爬圍欄
強闖政總廣場強闖政總廣場。。

■■((左至右左至右))黃之鋒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被裁羅冠聰及周永康被裁
定罪後離開法院定罪後離開法院。。 法新社法新社

■■20142014年年99月月2626日日，，罷課學生強闖政府總罷課學生強闖政府總
部東翼前地部東翼前地((公民廣場公民廣場))，，與警方發生激烈衝與警方發生激烈衝
突突。。兩日後兩日後，，非法非法「「佔中佔中」」爆發爆發。。

■黃之鋒衝擊政總被拘。

■周永康「佔領」政總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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